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 政 处 理 决 定 书

榕市监信处〔2020〕27号

当事人：福州星旭哒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0MA2XP1J273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孙治才，住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三叉街街道高湖路9号城南新村望旺楼1#-2#楼连接体1层39市场-1 ，经营范围：日用品、化妆品、工艺品、电子产品、通讯器材、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汽车用品、卫浴洁具、建筑材料、钢材、五金配件、苗木、金属制品、珠宝首饰、办公用品、体育用品、家用电器、环保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服装鞋帽、初级农产品、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的批发、代购代销；机械设备租赁；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礼仪庆典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财务信息咨询；建筑工程、装饰工程、园林景观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安防工程、水电安装工程设计、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16年9月29日。
2020年5月7日，投诉人张越向我局提交《关于撤销公司登记的申请》、报警回执复印件、福州市公安局水部派出所开具的《居民身份证挂失信息》复印件、《福建中闽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等材料，反映福州星旭哒贸易有限公司涉嫌提交伪造投诉人签名的《福州星旭哒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等材料于2016年9月29日在我局取得公司设立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我局于2020年5月8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查：福州星旭哒贸易有限公司提交伪造张越签名的《福州星旭哒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等材料，于2016年9月29日。在我局取得设立登记，将张越登记为股东，又于2016年10月14日、2016年11月7日办理了两次法定代表人、股东变更登记和相关备案登记。其中2016年11月7日变更登记时冒用孙治才已挂失身份证的复印件，将孙治才登记为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
上述事实主要有如下证据证实：

1．张越向我局提交《关于撤销公司登记的申请》1份，证明案件来源情况；

2．《福建中闽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闽中闽司鉴所[2019]文鉴字第277号），证明福州星旭哒贸易有限公司2016年9月29日在我局办理设立登记时，提交的《福州星旭哒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等材料中张越的签名非其本人所写；

3．福州星旭哒贸易有限公司《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等材料，证明该公司的基本情况。

4．福州星旭哒贸易有限公司的股东孙治才向我局提交的询问通知书回复、身份证挂失申报回执复印件各1份，证明福州星旭哒贸易有限公司2016年11月7日变更登记时提交的孙治才的身份证复印件为其已挂失的身份证复印件。

上述证据材料均有相关单位、人员签名（盖章）认可。
2020年11月20日，我局已向当事人、相关股东送达了《听证告知书》（榕市监信听告〔2020〕19号），依法告知拟将作出行政处理相关事项的内容，并告知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及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相关股东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和听证申请。
当事人上述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所指的“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违法行为。鉴于当事人公司设立登记的行为系伪造张越签名取得，变更登记时冒用孙治才已挂失的身份证的复印件，没有证据证明是张越、孙治才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当事人的行为给他人的个人生活、国家机关公信力带来严重危害，情节严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经研究决定：
撤销我局于2016年9月29日核准的福州星旭哒贸易有限公司设立登记和后续变更登记。
　　如不服本处理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福州市人民政府或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复议，也可在6个月内依法向仓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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